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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8156）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本公佈所載資料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提供有關本
公司的資料。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對本公佈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
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而本公佈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
使本公佈或本公佈所載聲明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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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二零一二年
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二零一一年期間」）之未經審
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22,420 24,974 79,009 79,025
銷售成本  (5,992) (6,376) (26,328) (23,932)
     

毛利  16,428 18,598 52,681 55,093
其他收益  192 5,568 8,729 8,515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13) (3,246) (9,489) (10,602)
行政支出  (18,871) (13,650) (61,708) (63,502)
融資成本  (741) (295) (2,004) (2,668)
     

除稅前溢利╱（虧損）  (5,405) 6,975 (11,791) (13,164)
所得稅開支 3  (45) (790) (1,644) (1,791)
     

持續經營業務之
 本期間溢利╱（虧損）  (5,450) 6,185 (13,435) (14,955)
     

已終止業務 6
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 – – 40,600
     

本期間溢利╱（虧損）  (5,450) 6,185 (13,435) 25,645
     

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持續經營業務  175 (1,133) 5,058 746
 已終止業務  – – – –
收購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產生之資本儲備  – – 3,672 –
     

  175 (1,133) 8,730 746
     

本期間之全面收益總額  (5,275) 5,052 (4,705) 2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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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5,401) 3,900 (12,815) (16,487)
  已終止業務  – – – 40,600
     

  (5,401) 3,900 (12,815) 24,113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49) 2,285 (620) 1,532
  已終止業務  – – – –
     

  (49) 2,285 (620) 1,532
     

本期間溢利╱（虧損）  (5,450) 6,185 (13,435) 25,645
     

應佔本期間之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5,072) 2,767 (4,379) (15,741)
  已終止業務  – – – 40,600
     

  (5,072) 2,767 (4,379) 24,859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203) 2,285 (326) 1,532
  已終止業務  – – – –
     

  (203) 2,285 (326) 1,532
     

本期間之全面收益總額  (5,275) 5,052 (4,705) 26,391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4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  (0.17) 0.12 (0.39) 0.75
     

 攤薄  不適用 0.12 不適用 0.7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0.17) 0.12 (0.39) (0.51)
     

 攤薄  不適用 0.12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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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本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按歷
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除外。

本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本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適用於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之
財政年度。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移金融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的預付款項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之項目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個別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3

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收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i)提供彩票相關服務；(ii)提供娛樂增值服務；及(iii)食物及餐飲服務。

收益乃指扣除退貨、折扣或銷售稅（倘適用）後之銷售發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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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由於二零一二年期間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二零一一年期間：無）。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4. 每股盈利╱（虧損）（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之盈利╱（虧損） (5,401) 3,900 (12,815) 24,113

     

股份數目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71,893 3,212,783 3,261,276 3,212,186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認股權證 – 27,909 – 12,77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71,893 3,240,692 3,261,276 3,22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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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盈利╱（虧損）（未經審核）（續）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
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
 溢利╱（虧損） (5,401) 3,900 (12,815) 24,113

減：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
 溢利 – – – (40,600)

     

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溢利╱（虧損） (5,401) 3,900 (12,815) (16,487)

     

計算時所使用之分母與上文所詳述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分母相同。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盈利為0.12港仙，乃根
據本期間溢利3,900,000港元以及與上文就每股攤薄盈利所詳列者相同之分母計算。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認股權證及可換股債券在行使或轉換時會導致每股虧損減
少，具反攤薄作用，因此並無呈列持續經營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
九個月以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來自已終止業務

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以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已終止業務均無產生溢利或虧損，故並無呈列該等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1.26港仙，乃
根據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40,600,000港元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所用之分母與上文就每股基本盈利所詳列者相同。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每股攤薄盈利為每股1.26港仙，乃
根據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40,600,000港元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所用之分母與上文就每股攤薄盈利所詳列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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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儲備變動（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贖回 僱員股份 購股權    
 股份溢價 儲備 酬金儲備 儲備 換算儲備 特別儲備 資本儲備1 累計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2,157,154 234 35,572 11,092 20,722 (1) – (1,120,429) 1,104,344
         

期內虧損 – – – – – – – (12,815) (12,815)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4,764 – 3,672 – 8,43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4,764 – 3,672 (12,815) (4,379)
行使認股權證 7,900 – – – – – – – 7,900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165,054 234 35,572 11,092 25,486 (1) 3,672 (1,133,244) 1,107,865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贖回 僱員股份 購股權    已終止
 股份溢價 儲備 酬金儲備 儲備 換算儲備 特別儲備 累計虧損 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2,155,574 234 35,572 11,092 12,661 (1) (1,181,868) 441,190 1,474,454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16,487) 40,600 24,113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746 – – – 74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746 – (16,487) 40,600 24,859
出售香港生命 – – – – – – 196,778 (481,790) (285,012)
行使認股權證 790 – – – – – – – 79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156,364 234 35,572 11,092 13,407 (1) (1,001,577) – 1,215,091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資本儲備約為3,672,000港元，乃源自分別以
現金代價27,200,000港元及人民幣252,100元（約303,000港元）收購致富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之49%權益及深圳市龍江風采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之1%權益。

收購上述非控股權益所產生之資本儲備乃計算如下：

 千港元

已付現金代價 (27,503)

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 31,144

匯兌差額 31
 

收購產生之資本儲備 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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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終止業務（未經審核）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宣佈，其計劃出售本集團於香港生命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前
稱問博控股有限公司）（「香港生命」）之餘下股本權益，而香港生命已不再是本公司之間接非
全資附屬公司。因此，香港生命被視為是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期間之已終止業務。

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之已終止業務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業務之期間溢利
收益及其他收益 – 5,667

開支 – (52,198)

出售香港生命之收益 – 87,141
  

除稅前溢利 – 40,610

所得稅 – (10)
  

已終止業務之期間溢利 – 40,600
  

7.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宣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深圳生港科技有限公

司（「生港」）與王永純先生（「王先生」）和袁勇先生（「袁先生」）（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
第三方）簽訂股東協議，內容有關在中國成立一間合營公司（「合營公司」）。合營公司
將由生港、王先生及袁先生分別擁有55%、20%及25%權益。合營公司之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500,000,000元（相當於約615,800,000港元）並將全數以現金支付。因此，生港須出
資之投資金額將為人民幣275,000,000元（相當於約338,690,000港元），其中註冊資本之
20%須在股東協議成為無條件當日起計的二十(20)個工作天內支付，其餘80%將於合營
公司成立當日起計的二十四(24)個月內支付。王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獲委任為本
公司之執行董事。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之前，王先生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
第三方。進一步資料可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之通函。

(b)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宣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博眾信息技術有
限公司（「博眾」）與北京中文發數字科技有限公司（「中文發數字科技」）訂立股份轉讓協
議，據此（其中包括）博眾同意購入而中文發數字科技亦同意出售其所持之重慶禮光博
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禮光」）55%股權，就此涉及之代價為人民幣3,751,000元（約相當
於4,589,000港元）。股份轉讓協議訂約各方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訂立一項補充協
議，以將最後終止日延後多三個月（即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或之前）。有關交易之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之公佈。



9

(c)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五日，本公司宣佈，所有訂約方已同意將完成收購榮民控股有限
公司及收購Sky Wings Holdings Limited之最後終止日，延後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有關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之通函。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向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提供彩票相關軟件、設備及服務，
以及向中國的娛樂行業提供設備及增值服務（「增值服務」），譬如收取版權費及彩
票相關服務等。本集團亦正建立本身的福利彩票產品銷售點（「銷售點」）店舖，亦
正與卡拉OK場所擁有人合作，將卡拉OK場所及房間打造成為頻密開彩的福利彩票
產品銷售點。

期內，本集團發表了兩份有關擴展營運的公佈，首先是再次進軍國內蓬勃發展的
能源業，第二是關於一個位於貴州省的重要工業園╱房產項目。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二零一二年期間」），本集團的總收益為
79,009,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二零一一年期間」）則為79,025,000港元。本集團之娛
樂增值服務持續錄得穩定增長，收益上升18.4%至33,268,000港元。此增長抵銷了傳
統彩票相關業務收益的跌幅，該業務由於進行重組以致收益下跌12.5%至40,215,000

港元，而管理層預期，重組此後將帶來裨益。於二零一二年期間，本集團錄得股東
應佔虧損淨額12,815,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期間則錄得股東應佔純利24,113,000港
元。撇除二零一一年期間來自已終止業務之特殊溢利40,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期間股東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淨額減少22.3%至12,815,000港元，而二零
一一年期間股東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淨額為16,487,000港元。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期間，本集團各項營運均取得穩步進展，持續經營業務之股東應佔
虧損較去年同期削減22.3%。

彩票相關業務

本集團之傳統彩票相關業務包括向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提供一系列的彩票相關
軟件、設備及服務。此等業務與深圳、黑龍江及浙江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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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實行產品及服務的提升及升級工作。除了於去年十月取得ISO 27001:2005

認證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亦取得世界彩票協會的安全控制標準認證，此為彩票
界別的唯一國際認可安全標準。

除了目前的產品組合外，本集團亦已完成一系列有關自助式銷售系統及終端機的
新彩票設備的開發工作。通過這套系統，客戶可以利用儲值卡在配備輕觸式屏幕
的自助式銷售點終端機購買福利彩票產品（同時適用於開彩次數較頻密和開彩次數
較少的遊戲）。

期內，本集團致力開拓傳統軟件及設備產品系列的新市場，拓展天津市以內及以
外的銷售點網絡，開拓「快樂十分」遊戲以及全新自助式銷售系統及終端機系列的
市場，以及發掘彩票物流相關產品及服務領域的商機。

娛樂增值服務業務

本集團的娛樂增值服務業務目前主力向國內的卡拉OK行業提供（其中包括）視頻點
播（「視頻點播」）設備、收取版權費及彩票相關服務，此項業務的發展不俗。

我們的視頻點播系統是以房內選歌系統作為基礎，並可提供增值服務及兼備彩票
功能的機頂盒，開創行業先河。我們獲得重慶福利彩票發行中心批准，可以利用此
系統於五年期內以獨家方式向重慶市卡拉OK場所提供福彩遊戲。期內，本集團不
斷提升這個可將卡拉OK場所及房間轉化成福利彩票銷售點的綜合技術平台，並且
與重慶市內多間卡拉OK場所緊密合作，改進系統並且優化相關遊戲和場所形式。
本集團亦已進行不同的銷售及宣傳計劃，以打造對卡拉OK行業收效最為顯著的市
場推廣攻勢。

將卡拉OK場所打造成福利彩票產品的銷售點，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省級福利彩票
發行中心歡迎。經研究集團重慶業務並作實地考察後，另一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
已決定與本集團合作，展開以不同渠道（包括本身管轄地區的卡拉OK場所）銷售頻
密開彩遊戲的工作。

國內的新能源合營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宣佈其訂立有關成立一間能源合營公司（「能
源合營公司」）的協議，以把握新能源領域的商機。該能源合營公司將由本集團擁
有55%權益。本集團擁有國內能源行業的經驗和錄得盈利的往績。本集團於二零零
五年至二零零九年間曾以其能源相關投資項目（油氣相關生產、管道運輸及城市層
面的配送）實現84%的回報。



11

能源合營公司的業務範疇將主要是新能源開發、生產及深加工，此包括但不限於
取得傳統和非傳統的燃氣資源（傳統是指傳統的天然氣，而非傳統是指頁岩氣、煤
層氣和其他形式的氣體）。目前已經物色到國內多個項目並正進行評估。

考慮到國內能源界別的前景秀麗，並得到強勁的能源需求以及中國政府鼓勵開發
非傳統燃氣及其他新能源資源的政策所支持，本集團相信，目前為再度進軍國內
能源界別的合適時機，讓本集團可以將營運拓展至這個極具吸引力的界別，把握
可為股東創造更大回報之機遇。

貴州的工業園項目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四日宣佈，其訂立協議以成立一間房產合營公司（「房產
合營公司」），藉以協助貴州省發展貴州省大龍經濟開發區（「開發區」）。該協議是
與貴州大龍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其負責開發區的整體管理）及貴州
大龍匯源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匯源」，其為委員會的全資附屬公司）簽訂。根據該
協議，本集團將持有房產合營公司的34%應佔股權。房產合營公司根據該協議可開
發的總面積約為30平方公里，當中約21平方公里將為工業用地，約9平方公里為商
住用地。委員會承諾，房產合營公司可就其開發之任何土地按其土地開發成本賺
取不少於2%之回報。與此同時，若任何土地是按高於上述2%回報之溢利出售，則
房產合營公司將在扣除其土地開發成本、稅項及其他必須扣減項目後收取45%之份
額。

未來展望及前景

我們對傳統彩票業務的前景感到樂觀。中國的彩票收益將繼續錄得可觀的自然增
長，為提升我們在業內的地位，我們不斷提升產品組合的質素、特點以及增加產品
種類，並且作多元化發展，開拓銷售點方面的下游業務。升級後的傳統軟件及設備
解決方案，各種嶄新遊戲以及配備輕觸式屏幕的自助設備系列，讓我們為現有業
務地區的客戶提供更豐富的產品組合，亦增強了我們的競爭力，在對手手上為傳
統軟件及設備業務奪得新業務版圖，並且在我們尚未開展營運的地區內創建潛在
的新優勢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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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增值服務方面，繼我們在重慶市進行有關平台、遊戲、場所形式及宣傳範
疇的優化工作後，我們將於本曆年較後時間依期向重慶市的卡拉OK場所開展實施
工作。如前文所提及，另一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正與我們合作，展開以不同渠道
（包括本身管轄地區的卡拉OK場所）銷售頻密開彩遊戲的工作。我們正致力以相近
的方式與更多的福利彩票發行中心合作。

在繼續發展卡拉OK相關增值服務、彩票及硬件開發的同時，我們亦致力開發更多
種類的彩票遊戲以及開發適用於其他類型場所的控制台。上述種種再配合我們的
傳統銷售點設備及全新的自助式設備，讓我們可以提供各式設備應付不同需要：
櫃檯銷售、自助式銷售及適用於各種渠道和場所的終端機。至於向卡拉OK場所收
取版權費的營運方面，本集團相信，國內知識產權業的發展將日趨成熟，其長線前
景看俏。

另一方面，就能源合營公司而言，為了推進能源的自給自足，採用更潔淨和更具效
益的能源資源，以及進一步實現能源組合的多元化和重整工作，中國政府一直修
訂政策以鼓勵非傳統燃氣的開發利用，並且為境外公司參與打開更廣闊的大門。
由於中國擁有豐富的非傳統燃氣儲量，非傳統燃氣的開發利用及生產可望錄得快
速增長。中國的技術可採煤層氣和頁岩氣儲量可能分別達到約36.8萬億立方米及31

萬億立方米。這兩種非傳統燃氣的合計蘊藏量較全國的天然氣蘊藏量高出20倍。因
此，本集團相信，中國的新能源界別前景一片光明。

房產合營公司方面，貴州省是國內最欠發達的省份之一，但其擁有龐大的勞動人
口，天然資源豐厚。由於其經濟未算發達，貴州得到中國政府的高度支持，而國務
院亦確認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以推動貴州的經濟發展。開發區為中國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所批准之省級經濟開發區，因此訂有優惠政策以吸引各方在貴州省營
商投資。開發區位處貴州省和湖南省交界，並有全國高速公路和鐵路直達。考慮
到：(i)貴州省之經濟潛力；(ii)中央政府支持貴州省的發展；及(iii)貴州省政府支持
開發區的發展，本集團看好開發區的發展潛力。此外，鑑於委員會承諾房產合營公
司可就其開發的土地賺取開發成本的2%作回報，開發區屬於一項低風險的發展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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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
期間：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擁有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及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1)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普通股之長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本公司╱     
 相聯法團 受控制 實益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名稱 法團權益 擁有人 家族權益 權益總數 百分比
 

張桂蘭 本公司 1,676,457,322 2,070,000 – 1,678,527,322 51.30%

 （「張女士」）  （附註1） （附註2）

陳通美 本公司 – – 1,678,527,322 1,678,527,322 51.30%

 （「陳先生」）    （附註1及2）

劉獻根 本公司 – 1,410,000 – 1,410,000 0.04%

張女士 Best Frontier  – 909 1 910 –

  Investments   （附註3）
  Limited

陳先生 Best Frontier  – 1 909 910 –

  Investments   （附註3）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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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1,676,457,322股股份由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Best Frontier」）擁有，張女
士及陳先生分別擁有該公司之99.89%及0.11%權益。張女士及陳先生彼此為配偶。因
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女士被視作擁有Best Frontier所持有股份之權益，而陳先
生亦因其為張女士之配偶而被視作擁有所有1,676,457,322股股份之權益。

2. 該2,070,000股股份由陳先生之配偶張女士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先生
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3. 該1股及909股每股面值1美元之Best Frontier股份分別由陳先生及其配偶張女士擁有。因
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女士及陳先生被視作擁有該等彼等各自所持有股份之權
益。

(2) 本公司之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
董事會可酌情邀請任何符合購股權計劃準則之人士接納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
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將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計10年期間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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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之購股權（續）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張桂蘭 23/11/2006 23/11/2006-17/10/2012 0.62 1,560,000 – – – 1,560,000
 23/11/2006 23/5/2007-17/10/2012 0.62 1,560,000 – – – 1,560,000
 23/11/2006 23/11/2007-17/10/2012 0.62 3,120,000 – – – 3,120,000

陳通美 23/11/2006 23/11/2006-17/10/2012 0.62 1,560,000 – – – 1,560,000
 23/11/2006 23/5/2007-17/10/2012 0.62 1,560,000 – – – 1,560,000
 23/11/2006 23/11/2007-17/10/2012 0.62 3,120,000 – – – 3,120,000

陳 霆 23/11/2006 23/11/2006-17/10/2012 0.62 1,560,000 – – – 1,560,000
 23/11/2006 23/5/2007-17/10/2012 0.62 1,560,000 – – – 1,560,000
 23/11/2006 23/11/2007-17/10/2012 0.62 3,120,000 – – – 3,120,000

劉獻根 23/11/2006 23/11/2006-17/10/2012 0.62 350,000 – – – 350,000
 23/11/2006 23/5/2007-17/10/2012 0.62 350,000 – – – 350,000
 23/11/2006 23/11/2007-17/10/2012 0.62 700,000 – – – 700,000

田鶴年 23/11/2006 23/11/2006-17/10/2012 0.62 260,000 – – – 260,000
 23/11/2006 23/5/2007-17/10/2012 0.62 260,000 – – – 260,000
 23/11/2006 23/11/2007-17/10/2012 0.62 530,000 – – – 530,000

杜恩鳴 23/11/2006 23/11/2006-17/10/2012 0.62 260,000 – – – 260,000
 23/11/2006 23/5/2007-17/10/2012 0.62 260,000 – – – 260,000
 23/11/2006 23/11/2007-17/10/2012 0.62 530,000 – – – 530,000
        

總額    22,220,000 – – – 22,220,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
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
記冊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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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擁有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之權益及短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
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參與任何安排，致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可
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亦無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
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擁有任何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行使該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
所示，以及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或被當作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直接或間接擁
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
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於股份之長倉

 所持有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股東名稱 身份 長倉 短倉 百分比
 

Best Frontier 實益擁有人 1,676,457,322 – 51.24%

  （附註1）

附註：

1. 該1,676,457,322股股份由Best Frontier擁有，而Best Frontier則由張女士及陳先生（彼此為配偶）
分別擁有99.89%及0.11%。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並不知
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
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
之任何類別股本之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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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寬鬆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交易規定標準之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
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有任何不遵守守則所載規定標
準之事宜。

創業板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

有關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A(1)條，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2)條第(a)至(e)

及(g)段須由董事披露之資料變動載列如下：

杜恩鳴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獲委任為寶源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全年報告及賬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
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負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申
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張秀夫先生、
田鶴年先生、楊慶才先生及杜恩鳴先生。杜恩鳴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並認為該等業績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與規定編製及已作出適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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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售出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China Vanguard Group Limited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霆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張桂蘭女士、陳霆先生、王永純先
生、陳霄女士、陳通美先生及劉獻根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秀夫先生、田
鶴年先生、楊慶才先生及杜恩鳴先生組成。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七天於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
頁內及於本公司之網站www.cvg.com.hk登載。


